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

关于举办2011年TFU（为理解的教学）课堂应用优秀成果
评审活动的通知
教科所[2011]18号
市教育局直属各学校，各县（市）、区教科室:
   “TFU（为理解的教学）”课程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开发推行的教师全网络培训课程。自2010年以来，我市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合作，在教师培训中成功引进了该课程，共举办了三期TFU培训班，参训及结业教师400余人。为进一步巩固TFU的理念内涵，实践其教学方法，扩大培训成果，提升我市教师的教学水平，推进新课改的深入和道德课堂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TFU（为理解的教学）课堂应用成果评审活动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参评对象及内容要求

（一）参评对象：已参加1-3期TFU课程培训并取得结业证的教师原则要求必须申报成果。
（二）内容要求：培训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用TFU理念、方法的实践成果。（含研究报告、论文、案例等。学习感想、心得等不予参评）

二、申报办法
（一）每人限申报一项，每项成果署名1人。

（二）每项申报成果一式二份，填写《2011年TFU（为理解的教学）课堂应用优秀成果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一份，均用A4纸打印。成果材料要加订封面，标明题目、作者及单位、参加TFU培训班的时间。内文除题目外不得标注作者及单位。
（三）申报时需另交成果、申报表电子稿一份（用U盘拷贝或发至邮箱zztfu2011@sina.com）
（四）申报时间：11月21日——25日申报地点：郑州市教科所（中原西路182号附1号201室）。
联系人：王 旸   联系电话：67882069
三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获奖成果由市教科所颁发“郑州市TFU（为理解的教学）课堂应用优秀成果获奖证书”。
（二）依据有关政策，获奖成果作为评先晋级、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（三）拟将优秀获奖成果集结成册出版。
二О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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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科目需详细填写，如中学语文、小学数学。期别指所参加的TFU培训班期数。
